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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河长制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
长河长办发〔2024〕1号

关于纵深推进河湖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的
通知

各街道（镇）、机场集团河长办：

根据市河长办《关于纵深推进河湖库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

化的通知》（沪河长办〔2024〕10 号）要求，为纵深推进全区河

湖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，深化河道管理保护，牢牢守住安全

底线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河湖 “清四乱”事关防洪安

全、供水安全、工程安全、生态安全

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河湖保护工作，亲自擘画国家江河战

略，亲自部署推动河湖长制。2018 年以来水利部在全国范围内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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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开展河湖清四乱”专项行动并深入推进常态化规范化，重拳整

治乱占、乱采、乱堆、乱建等“四乱”突出问题。通过清理整治，

一大批长期积累的侵占破坏河湖突出问题得到解决，河湖面貌实

现根本性改变，河湖行洪蓄洪能力得到有效恢复。但是，当前“清

四乱”工作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，侵占破坏河湖问题出现新情况

新形式，对河道行洪通畅、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。对这些问题

和短板，各街镇必须高度重视，以“零容忍”态度深入排查整治，

纵深推进河湖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。

河道是行蓄洪水的重要空间，确保其空间完整、功能完好，

事关防洪安全、工程安全、生态安全。各街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

站位，将河湖“清四乱”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

述精神的重大政治任务，作为落实河湖长制的重要举措，作为体

现“两个维护”的具体行动，坚持问题导向、坚持底线思维、坚

持预防为主，以妨碍河道行洪、保障河湖生态安全为重点，全面

排查整治河湖管理范围内违法违规问题，推进河湖“清四乱”工

作向纵深发展，坚决清存量、遏增量，着力建设安全河湖、生命

河湖、幸福河湖，为全面提升全区水安全保障能力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全面总结提升，持续排查整治河湖库“四乱”问题

各街镇要在全面总结“清四乱”工作情况的基础上，继续开

展河湖遥感疑似问题图斑核查，聚焦非法填堵河道，设置妨碍河

道行洪的网箱、网簖等，切实清理整治新增和存量问题。紧盯在

河湖管理范围内违法违规建设光伏电站，以绿色廊道及各类公园

名义违法侵占河湖水面，涉河建设项目施工违法占用河道，以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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淤疏浚之名非法采砂等新情况新问题，依法依规清理整治。要以

市区管河湖等为重点，纵深推进全区河湖“四乱”问题清理整治。

三、压紧压实责任，推进问题依法依规整改到位

（一）充分发挥河湖长作用。各街镇河长制办公室要提请本级

总河长对纵深推进河湖库“清四乱”工作作出部署，并作为河湖

长制重点工作，将具体目标任务压实到每一位河湖长。要提请相

关河湖长加强组织领导，解决难点问题，定期调度，推动清理整

治任务落实落地。要将河湖库“清四乱”作为河湖长制考核的内

容。进一步建立健全“河湖长+警长”“河湖长+检察长”机制，强

化立案查处，加强行刑衔接、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，形

成工作合力。

（二）层层压实责任。坚持市负总责、区与街镇落实、水务

牵头、部门协同，全面落实属地责任。各街镇级河长制办公室要

在河湖长组织下，牵头负责本行政区域“清四乱”工作的具体实

施。区对街镇排查整治情况进行复核，市对区、街镇排查整治情

况审核把关。

（三）实行台账管理。各街镇河长制办公室要组织对河湖开

展全面排查，不留空白、不留死角，逐个河湖建立问题清单、措

施清单、责任清单等“三个清单”，逐个问题明确整改措施和整改

时限，落实区、街镇级河湖长责任人，落实河湖问题清理整治责

任主体。将全部问题及“三个清单”纳入全国河湖长制管理信息

系统“四乱”问题台账，及时更新问题排查情况，跟踪清理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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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展，既要紧盯重大问题整改，也要关注群众关心的“小微”问

题整改。

（四）严格限期整改。当年排查的问题应在当年年底前基本

完成清理整治，其中，对严重影响防洪、威胁工程安全的，要边

查边改、立行立改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确实难以当年完成清理

整治的，各街镇河长制办公室要将延期整改方案报经区河长制办

公室审核后，报请区人民政府或区级河湖长同意后报市水务局，

实行挂账监管，延期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年。对于涉及历史遗留

问题等群众生计问题，要统筹协调、妥善解决，避免简单化、“一

刀切”。

（五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各街镇河长制办公室要因地制宜采取

暗访、督查等方式，加大对街镇清理整治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。

市河长制办公室每年12月对各区进行抽查复核，抽查比例不低于

每年台账内问题总数的 30%，并覆盖所有问题点位所在区，其中

对涉河违建、非法围河围湖等重大问题，逐项审核销号。

（六）严肃追责问责。各街镇长制办公室要建立河湖“清四

乱”责任追究机制。对清理整治工作部署不及时、推进不到位、

问题整治进展缓慢的，各街镇河长办要对有关河湖长、部门进行

提醒。对“四乱”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、同类问题反复发生、重

大问题隐瞒不报、清理整治弄虚作假的，要按照有关规定提请相

关部门对有关河湖长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追责问责。对整改不力

造成严重后果或社会影响的，建立责任倒查机制，区河长制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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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将视问题情况根据相关规定对街镇河长制办公室和相关河湖长

进行约谈。

四、强化日常监管，坚决遏制新增违法违规问题

（一）全面划定管理范围。区水务部门要完善已划定的河湖

库管理范围成果，对故意避让城镇和建（构）筑物，降低划界标

准缩窄河道等问题，要坚决纠偏、及时整改。新增的河湖要及时

划定河湖管理范围。

（二）严格涉河建设项目监管。区水务部门要按照法律法规

规定、水利部关于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见、河湖

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及岸线分区管控要求等，遵循确有必要、无

法避让、确保安全的原则，严格涉河建设项目许可和监管，不得

超权限审批，不得随意扩大项目类别，严禁未批先建、越权审批、

批建不符，加强对涉河建设项目施工占用河道的监管。

（三）强化日常巡查管护。区水务局以及河湖、堤防等管理

单位要守土有责、守土负责、守土尽责，严格落实河湖管理保护

责任。各街镇河长制办公室每年年初要将上一年的河湖问题清单

发送至相关河湖长，提请相关河湖长加强对已出现问题的“回头

看”巡查，防止已整治问题反弹，同类问题在同一河段（湖片）

反复出现。区水务局、区河道所要组织河湖、堤防管理单位及巡

（护）河员加强河湖库日常巡查管护，建立巡查日志，充分利用

卫星遥感、视频监控、人工智能、北斗、无人机、无人船等信息

技术加强监控预警，及时发现制止新出现“四乱”苗头性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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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，推动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、

事中管控转变。

自 2024 年起，各街镇河长制办公室于每年 12月 1日前将本

年度纵深推进河湖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工作情况报送区河长

制办公室。

长宁区河长制联席会议办公室

2024 年 4月 17 日

上海市长宁区河长制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4年4月18日印发


